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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0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视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08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配偶涉及同业竞争事宜 

解决方案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 事项概述 

2017 年 2 月 24 日，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乐视网信息技

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贾跃亭及其配偶甘薇的监管函》（创业板监

管函[2017]第 10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监管函》”），公司于同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上

报《关于北京乐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情况的说明》。 

2017 年 3 月 2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配偶同业竞争说

明与承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23）。公告中披露了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6

日收到控股股东贾跃亭先生的配偶甘薇女士发来的《同业竞争说明与承诺》： “在

优先保障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前提下，在未来 1 个月内，提出合理解决方案，并

将积极配合上市公司的尽职调查及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。若违反上述承诺而导

致上市公司产生任何成本、承担任何责任或者遭受任何损失，将由本人就上市公

司发生的任何成本、责任或者损失进行赔偿。”同日，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贾跃亭

先生发来的《同业竞争说明与承诺》：“本人将督促甘薇女士在优先保障上市公司

股东利益的前提下，在未来 1 个月内，提出合理解决方案，并将积极配合上市公

司的尽职调查及相关内部决策程序。若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产生任何成

本、承担任何责任或者遭受任何损失，将由本人就上市公司发生的任何成本、责

任或者损失进行赔偿。” 

2017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配偶涉及同业竞争事

宜解决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4），为了解决公司控股股东贾跃亭先生

及其配偶甘薇女士涉及的同业竞争事宜，经公司与甘薇女士协商，上市公司拟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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购甘薇女士持有的北京乐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漾影视”）47.8261%

股权。 

二、乐漾影视基本情况 

乐漾影视原名乐享星天地影视传媒有限公司，成立于 2015 年 6 月，2015 年

9 月更名为乐漾影视，其股东结构为任勇先生持股 56%，甘薇女士参股 16%，北

京薇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薇星影视”，为员工激励平台，甘薇女士持

有薇星影视 50%股份）持股 28%，主营业务为网络电视剧的制作与发行，注册

资本 1000 万元，制作热门网络剧《太子妃升职记》，并由乐视网独家采购，于

2015 年底在乐视网全网独家播出，成为乐视网在内容布局方面的合作伙伴。 

2016 年甘薇女士个人基于对该公司的长期看好，于 2016 年 12 月受让了原

控股股东任勇的股份，受让后甘薇女士直接持有乐漾影视 72%股份，薇星影视持

有乐漾影视 28%股份，甘薇女士为乐漾影视的实际控制人。 

2017 年 2 月份，甘薇女士进一步对乐漾影视进行增资，增资完成后甘薇女

士直接持有乐漾影视 83.53%股份，薇星影视持有乐漾影视 16.47%的股份。  

目前，据公开信息显示，乐漾影视注册资本 1955.0005 万元，2017 年 4 月

27 日，乐漾影视股东新增 3 名，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甘薇。 

三、 事项进展 

截至目前，根据控股股东贾跃亭先生及其配偶甘薇女士的承诺，公司将与相

关各方就解决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问题进行沟通和商谈，并推进此事项的后续开

展。推进过程中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。 

四、 提示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

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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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乐视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日   




